
东卫健发 (⒛21)039号

东川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 zO犭 年
“
双随机、

一公开
”
抽查计划的通知

区卫生健康局综合监督执法局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
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监管的意见》 (国 发 〔⒛19〕 5号 )、 《昆明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领域部

门联合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昆政办

笺 〔⒛19〕 5号 )、 《东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川区进一

步推进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监管机制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(东政办发 〔⒛⒛〕33号 )等有关文件精神以及东

川区⒛21年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监管工

作会议要求,制定了⒛21年部门联合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抽查

工作计划。

一、监督检查内容

抽查美容场所卫生管理情况: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



况;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;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;设置禁止

吸烟警语标志情况;对空气、水质、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

测情况;公示卫生许可证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饣息情况;

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、消毒、保洁情况;实施卫生监

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。

二、监督抽查任务的下达与执行

(一 )根据东川区卫生健康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,做好辖区

内抽查对象库的建设和动态维护,确保检查对象信∫息的准确性 ,

牡查辖区内总数的 5%开展部门联合。

(二 )原则上不得擅自调整随机监督牡查任务。在执行过程

中,执法检查人员有特殊原因难以执行抽查任务的,由 区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进行调整。调整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抽取人员总数的

15%。

(三 )区卫生监督机构应使用规范文书、表格等执行随机监

督牡查任务,并将监督信Ⅰ惑上报至国家企业信用信
`息
公示系统

(云南 ),自 觉接受被监管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要求开展部门联合随机

监督抽查工作。

(二 )要按职责做好统筹协调等工作,确保任务顺利完成。

(三 )应 当在抽查任务完成后按照
“
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

开
”
的原则,将抽查结果信 `息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`憝

公示系统(云



南)依法向社会公开。牡查结果信息包括:牡查未发现问题、发

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行政处罚、无法联系 (检查时单位已关闭、

行政执法文书送达不到未履行未结案等情形 )等 4类。未发现问

题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和无法联系的信息应当在牡查任务完成

之日起 ⒛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,行政处罚信‘急自做出行政处

罚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(四 )任务完成时间要求。于 9月 30日 前完成全部牡查任

务和数据填报工作。

(五 )上报工作总结。将双随机工作开展情况于 ⒛21年 9

月 30日 前汇总上报至监督局办公室,做好痕迹资料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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